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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李女士到粤宝公司试驾购车，接待她的

是粤宝销售人员张某。当时，张某告知她，可以参加旧车

置换新车活动，回收旧车后只需补齐差价即可购得新

车。12月7日，李女士到店内签订了旧车收购协议和汽

车销售协议，并在12月9日将旧车开到店内交给张某。

“我没有收到卖掉旧车的钱，而是被直接拿去抵扣新

车车款，张某告诉我补齐新车尾款后等通知提新车就是

了。”李女士向记者展示了一张由张某给她开具的内部划

账单，上面注明了“旧车冲抵换购新车款”，金额为26.5万

元，并盖有粤宝公司的“财务专用章”。12月13日，李女士

到店办理了19.2万元贷款补齐尾款，翌日贷款审核通过。

让李女士没想到的是，到了约定提车的12月26日，

她却被告知，这是一场诈骗！不仅提不到新车，旧车也

拿不回来。粤宝公司表示，张某已经自首，让李女士去

派出所做笔录。

李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2022年 10月，黄先生也

在张某的游说下参与了旧车置换新车活动。“张某打来

电话，说我的宝马X5换宝马X7只要再补5万元。”一开

始他还存有疑虑，因为现在宝马X5最高配与宝马X7最

低配车型差价20万元。但在向宝马中国官方客服确认

有该活动后，黄先生选择相信了张某，以95万元的价格

卖出旧车，再补了5万元尾款换购了一辆宝马X7。到12
月底黄先生去提车时，才被告知遭遇了诈骗。他根据定

位系统追查原车，发现自己的宝马X5已被卖至湖南。

加5万元，宝马X5变X7？

有车主遭低价置换新车骗局

■统筹：新快报记者 庄嘉宝 ■采写：新快报记者 左百村

近日，多位广州宝马车主向新快报记者反映，2022年他们在广东粤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
称“粤宝公司”）参与了旧车置换新车活动，却在提车前才被告知，被销售人员张某诈骗了。

由于事情发生在粤宝公司，车主认为，公司应该承担起责任，先行垫付车主损失，再追责员工张
某。但粤宝公司表示，对于该员工的行为，事发前公司毫不知情,一切以警方的调查结果为准。

记者从广州警方获悉，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目前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广东粤宝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

白云大道南1115号。

■李女士展示的粤宝公司内部划账单盖有“财务专用章”。

对于员工的所作所为，粤宝公司是否知情？

协议上的公章又是怎么一回事？“张某的确是粤宝

公司的员工，我们是在2022年12月23日收到云城

派出所的电话才知道他诈骗了客户。”粤宝公司一

李姓主管向记者表示，公司对张某的诈骗行为并

不知情，也拒绝透露受骗人数和涉及金额。“我们

不认识黄某，这些私账都是张某合伙诈骗的账户，

不是公司或公司相关人员的账户。”李主管否认了

黄某等私人账户与公司有关，公司从未收到受骗

车主的旧车，车辆都被张某私自拿去倒卖了。

李主管表示，张某所使用的公章和协议都是

伪造的。对于质疑，李主管称一切以警方的调查

结果为准。粤宝公司一直积极安抚受骗客户情绪

并配合警方了解更多诈骗细节，以便尽快协助警

方追回客户钱款，降低客户损失。

李主管还介绍，粤宝公司会在购车过程中通

过公示牌、短信等方式告知客户财务室为唯一

授权收款地，所有授权账户均在财务室公示，且

未授权任何业务人员及除财务人员以外的人员

收取客户钱物及交换钱物。至于为何张某能避

开公司的管理制度实施诈骗，李姓主管称仅是

他的个人行为，需等警方的调查结果。

关于责任承担的问题，广东盈宇律师事务所

主任曹建宇认为关键在于认定张某的行为是否构

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指在正常的交易中，没有

代理权的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如果相对

人有理由相信他有代理权的，则该代理行为有效。

由于受骗车主对于公章的真伪无法从专业的

角度进行判断，若以通常人的标准足以让受骗车

主相信是粤宝公司的公章。此外，双方在 4S店沟

通交易细节、签订合同、受骗车主将款项支付到公

司账户等情形足以让车主产生合理信赖，相信张

某有权代表粤宝公司签订合同的，则张某可能构

成表见代理，受骗车主的损失应由粤宝公司承担，

粤宝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张某追偿。

曹建宇建议受骗车主一方面应当关注张某的

刑事案件的调查进展，及时了解公安机关对张某

的调查情况；另一方面，如车主方面认为粤宝公司

行为造成其损失的，可以和粤宝公司进行沟通协

商，争取达成一致的处理方案，如沟通协商不成，

可以向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处理。同时，建议车主保留好如旧

车收购协议、汽车销售协议、转账记录等证据材

料，为自身维权做好准备。

粤宝回应
公章和协议均系伪造

律师建议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新快报记者从一份由广州警方向粤宝公司方面发

出的《关于协助核查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伪造印章的函》
中看到，白云区云城派出所民警于2022年12月23日抓
获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其供述利用伪造的粤宝公
司印章与客户私下签订合同，现嫌疑人张某已依法被采取
强制措施。

随后新快报记者也从云城派出所得知，案件已移
送检察机关，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遭遇设局，低价“以旧换新”

记者在受骗车主提供的转账汇款证明中发现，他们

的购车款除了打给粤宝公司的账户外，还分别汇入了2
至3个私人账户，其中一个户主名为黄某。“张某说黄某

是他们的老板，让我把尾款分别转至多个账户，比如车

款 42.7万元转给公司，税金 16万元转给黄某等等。”受

骗车主吴女士称，她的所有转账汇款行为都是在粤宝公

司的财务室完成。此外，旧车收购协议、汽车销售协议

和内部划账单上均印有粤宝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车辆

销售专用章”“财务专用章”等公章。

所有受骗车主都向记者强调，他们从旧车验车到付

尾款等所有程序都是在粤宝公司完成，也都是亲自将旧车

开到粤宝公司。有车主告诉记者：“张某穿着工装、带着工

牌，代表公司履行工作职责。我们是因粤宝公司的信誉才

会相信他，现在发生这样的诈骗案，公司是不是应该承担

责任？”

李女士认为，粤宝公司应该先垫付受害车主的损失，

再去追究员工的责任，而非是让受骗车主去找员工追偿。

即便无法全额赔付，也应该积极跟车主商量解决方案。

然而，车主的损失仍无从追讨。

“宝马中国让车主跟经销商协商，但是粤宝公司从2
月初开始长时间没有跟我们联系过，也拒绝协商。”李女士

说，3月15日，车主才有一次与粤宝公司协商的机会。

公司拒绝协商，钱款无从追讨

▲黄先生展示的

粤宝公司汽车销

售协议盖有“合同

专用章”。

▶李女士展示的粤

宝公司旧机动车收

购协议书盖有“车

辆销售专用章”。

如张某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粤宝公司应赔偿车主损失


